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人作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于2019年3月10日收到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关于公司对首旅财务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及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同增资首旅集团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等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北京首都旅游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同受北京首

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1.《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对首旅财务

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及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人

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家有关规定，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

时，关联方董事应予以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

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2. 《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同增资首旅集团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人

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公司与关联方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可以借助财务公司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长期稳

定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独立

性亦未受到不利影响。 

基于此，本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

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鲍民、卢长才、霍岩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二、关于2019年度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事前予以认真详细了解有关材料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在任期内能按照国家

的政策、法规，以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按期保质完成审计工作，为

公司出具了真实、准确的审计报告，公正、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

况和生产经营情况，同时，帮助公司完善内控制度管理，发挥了中介机构的监督

作用。因此，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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